2021年台儿庄区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告知书

一、补贴对象：补贴对象为从事农业生产的个人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包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业企业和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个人户口所在地、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注册地必须为台儿庄辖区。
[bookmark: _GoBack]二、提交申请及办理时间：2021年8月17日上午9:00起（重要提醒：请务必在8月17日上午9:00之后提交申请，9:00之前的申请为无效申请，全部予以作废）
三、办理地点：台儿庄区市民中心（资料核验地点为五楼A517房间，农机具核验地点为东侧停车场），请按照新冠疫情防控要求申领“三码”并佩戴口罩。
四、提交的资料：
（一）申请者为个人的，需提供：1、购机税控发票及复印件；2、申请人居民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3、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需复印户口页和家庭成员页）；4、申请人农商行惠民一本通折（卡）复印件；5、牌证机具行驶证复印件、登记证书。
（二）申请者为组织的，需提供：1、购机税控发票原件及复印件；2、工商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3、法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4、经营组织农商行公户复印件；5、牌证机具行驶证复印件、登记证书。
五、补贴机具及范围：对已在我省完成补贴产品归档的机具实行补贴。
六、无人植保机补贴：补贴机具为2021年新购置机具。补贴对象为从事植保作业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主要包括农民（农机）合作社、植保作业组织、农作物病虫害统防统治组织等。对个人购置植保无人机暂不予补贴。根据山东省植保无人机补贴政策要求，无人机补贴资金从本年度农机购置补贴资金中列支，实行总量控制，本区无人机补贴总额度上限为11万元。
办理补贴时还需提供：1.拥有一定数量的经生产企业或专业机构培训合格的操作人员，并提供培训合格证明；2.有相对健全的植保无人机运营管理制度体系，并提供出入库登记、专人保管、植保作业流程、安全飞行管控、作业记录统计等制度；3.在申报补贴前，已按照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制登记管理规定完成实名登记或国籍登记，并在申请补贴的机具上粘贴登记标志；4.已投保财产损失险和第三者责任险，并提供保险单，保险期不少于一年；5.已完成不少于100亩的植保作业量，需提供作业合同、作业量证明等相关材料。
七、申请办理流程：
[image: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微信图片_20210712083414.jpg微信图片_20210712083414][image: u=94003186,3759871235&fm=27&gp=0]八、手机APP办理流程：全面推行手机APP报名申请，购机者在家即可办理补贴申请，具体操作流程如下：扫一扫，下载手机APP，更快办理补贴

九、农机购置补贴咨询、投诉与监督电话：0632—6676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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